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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36    证券简称：旗滨集团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94 

 

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问询函》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 11月 17 日，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、公司、

旗滨集团）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株洲旗滨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》(上证公函【2016】2291 号，以下简

称“《问询函》”)。公司经过进一步的核实，现就《问询函》的内容进行回复

并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公司高度关注有关媒体报道 

近日，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玻 A）公告称 8名高管离职，

两名独立董事提出辞职。多家媒体对南玻 A高管团队离职事件进行报道，个别报

道牵扯到本公司。公司与南玻 A同属玻璃行业，且存在合作投资光伏项目，故本

公司董事会、经营层及主要股东对媒体报道高度重视，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，及

时评估对公司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

二、南玻 A 的原高管团队是否集体加入公司 

旗滨集团 2005 年进入玻璃行业，10年时间发展成为中国原片规模最大的玻

璃制造企业，主要是始终坚持走实业发展之路，一贯坚持资源整合、人才引进战

略。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。旗滨集团自成立就制定了不断引进包括国际国内

业内优秀管理人才、技术人才的人才战略，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。今年以来

引进南玻 A 主要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 10 余人。旗滨集团未来发展过程中仍将坚

持一贯的人才引进战略，继续引进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，共同发展中国的玻璃

事业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没有整体引进原南玻 A高管团队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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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近期投资的节能玻璃项目情况 

旗滨集团在对现有业务架构深入分析基础上，基于人才、技术的积累已经具

备的技术资源和开发能力，为进一步奠定实业发展基础，打造百年老店，公司加

快推进转型升级战略，拓展光伏玻璃、节能玻璃领域，并以此促进原片业务的提

质提级，提升整体管理水平。鉴于旗滨集团前期项目建设始终以独资方式投入，

导致负债大幅增加，盈利能力下降，债务结构不合理，短期偿债压力大，同时项

目建设“投资、工期、质量”三项控制未能得到有效落实，为此，旗滨集团确定

今后的新建项目均实行股权多元化并且实行项目跟投制。 

2016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十次会议，同意公司与富隆

国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隆国际）、深圳前海裕鑫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资

建设郴州光伏光电节能玻璃项目，同意公司与富隆国际、深圳前海裕盛投资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前海裕盛）合资建设马来西亚节能玻璃项目、华南（惠

州）节能玻璃项目、华东（绍兴）节能玻璃项目。 

公司合作方之富隆国际，登记注册地：中国香港；法定地址：香港上先生环

文咸西街 27-29号乾泰隆大厦 13字 B座；富隆国际系盛和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

盛和有限公司股东为赵得翔（持股 69%）、龙炳坤（持股 31%）。法定代表人赵

得翔系香港居民。赵先生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国内持续投资，比较熟悉玻璃行

业，并持续关注玻璃行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动态。旗滨集团作为行业新兵，处于

快速成长期，战略投资方向明确，资源整合能力强，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，符合

他的投资方向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合作意愿。 

公司合作方之深圳前海裕鑫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登记注册地址深圳市前

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A栋 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，合伙

人为陈邦国、潘坚萍，出资额为人民币 4210 万元，陈邦国为普通合伙人、潘坚

萍为有限合伙人。 

公司合作方之深圳前海裕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登记注册地址深圳市前

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A栋 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，合伙

人为陈邦国、潘坚萍，出资额为人民币 5050 万元，陈邦国为普通合伙人、潘坚

萍为有限合伙人。 

深圳前海裕鑫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深圳前海裕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是为落实项目跟投制设立的主体，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创新管理机制，逐步建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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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事业合伙人制度，通过管理层及技术骨干对新项目的跟投制度，实现风险共担、

利益共享，以提高项目建设及经营管理水平，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。 

目前，上述投资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实施。 

四、公司作为南玻 A的竞争对手是否在此次事件中受益 

    （一）与南玻 A 光伏合作项目 

根据发展战略需要，2016年 1月 21日，公司与南玻 A签订《投资光伏电站

整体合作协议》，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新能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，利

用旗滨集团厂房屋顶、地面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及运营业务。项目规模合计约为

140 兆瓦，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旗滨集团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

的 25%，南玻 A 出资占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75%。公司与南玻 A 严格按照签订

的《投资光伏电站整体合作协议》，履行相关约定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福建省东山县合作项目已经完成并已投入运营，广东省河源、

浙江省绍兴合作项目正在建设，预计 2016 年底建成投入运营，其他项目正在进

行前期工作。 

（二）马来西亚合作项目 

 2015年 5月，公司决定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投资建设一条 600t/d 

Low-E在线镀膜玻璃生产线和一条 600t/d高档多元化玻璃生产线，完成第一个

海外玻璃生产基地战略布局。目前 2条生产线正在建设之中，预计 2017 年 4月

份建成投产。 

    2016年 4月，南玻 A董事会同意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投资建设光伏玻璃厂。 

旗滨集团意愿开展与南玻 A马来西亚项目合作，实现双赢，但由于合作推进

缓慢，为争取早日实现与原片生产的配套，实现利益最大化，旗滨集团寻找到其

他合作伙伴加快推进节能玻璃项目。 

（三）产品竞争情况 

目前公司产品为原片玻璃，市场主要覆盖华中、华南、华东和出口东南亚。

南玻 A主营以工程玻璃、光伏玻璃为主，没有竞争关系。南玻高管的离职，短期

内对旗滨集团运行没有影响，但随着旗滨集团产品转型升级，拓展光伏玻璃、节

能玻璃领域，将不可避免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。 

五、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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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指定的

信息披露报刊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

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、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、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 0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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